
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：

现将应急管理部危化监管一司《关于深化过氧化氢生产企业

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函》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高危细分领域

安全风险专项治理方案的工作部署，督促本辖区已建成和进入试

生产阶段的过氧化氢生产企业，于 2023年 6月底前，对照深化

排查氢化、过氧化、工作液配制及回收等重点环节安全风险，实

施“一企一策”整改，并于 2023年 8月 25日前将有关工作情况书

面报送省应急管理厅。

请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属地应急

管理部门和有关企业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关于深化过氧化氢生产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函

（联系人：王能豪，电话：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校对责任人：危化监管处曹德爱、王能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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